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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一批上海市帮扶云南省项目（省以下实施）
资金的通知

梁河县农业农村局、县教育体育局：
根据《德宏州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第一批上海市帮扶云南省项目（省以下实施）资金的通知》（德财农〔2021〕32号）和《关于2021年上海市对口帮扶云南省项目资金计划安排等有关事项的函》沪合组办〔2021〕7号文件要求，现将2021年第一批上海市帮扶云南省项目（省以下实施）资金你们单位（具体金额详见附表），该资金用于实施上海帮扶项目。请列入2021年“21305-扶贫”功能分类科目，据实列支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。
请各县市财政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，严格执行预算法和上海市帮扶资金项目管理、财务管理和资金使用管理等规定，及时拨付下达资金，抓紧抓实预算执行，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管理，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。同时，及时将绩效目标分解下达，督促县级有关部门按照绩效目标要求开展工作，确保目标完成。
请相关预算单位接此通知后，务必及时在“云南省地方财政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”做好资金项目储备工作。

附件：1.2021年第一批上海帮扶云南省项目（省以下实施）资金下达表
          2.2021年第一批上海帮扶云南省项目（省以下实施）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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